附件1：

2009年度标准化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原则

（一）项目建议要紧密结合当前国家标准化工作重点，以科技创新提高国家标准整体水平为目标，为目前急需重要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应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项目建议申报过程中要充分做好两个衔接：标准化科研项目与标准制修订项目的衔接；科研项目申报单位与标准技术归口单位的衔接。项目分为重要国家标准前期研究、国际标准相关研究、标准化基础研究三个类型，各类项目建议应具有明确的标准化相关考核指标，并在申报前做好与标准技术归口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

（三）项目应突出公益性原则，项目研究内容应确属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公益类标准化相关研究，对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产品类标准研究，以及各单位管理职能要求的日常管理工作，不列入标准化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二、重点支持项目类别说明

（一）重要国家标准前期研究项目

重点支持方向：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食品安全和消费品安全等产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国家标准研究；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结构战略性调整，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等相关领域国家标准研究；以提高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技术支撑能力和快速应对能力为目的，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关检测标准研究；具有技术创新成果的高新技术领域国家标准研究；各行业基础类、通用方法类重要国家标准研究。

说明：各行业、部门、地方或单位可根据本行业或区域2009年工作重点，细化国家标准前期研究重点领域。此类项目申报需要同时提交国家标准项目建议汇总表，并与所研制国家标准的技术归口单位沟通后推荐上报。

（二）国际标准相关研究

重点支持方向：以增强我国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能力，增加国际标准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力为目的，在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特色领域，或已取得一定工作进展，有实力承担国际标准制定任务的领域，开展国际标准制修订及相关研究。

说明：此类项目的申报需要同时提供已承担国际标准制修订任务或有实力承担相关任务以及工作进展情况的证明材料。

（三）标准化基础研究

重点支持方向：针对技术标准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共性方法等问题，重点开展对各领域、各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国家整体标准化水平提升和标准应用实施具有关键支撑作用，或对相关行业、区域标准化共性问题开展标准化宏观战略和政策、标准化理论和方法、标准化通用技术和检测方法等基础性研究。

说明：此类项目承担单位应在行业领域或区域内具有广泛的标准化工作基础，因此各单位均可提交项目建议，国家标准委将根据各行业、区域具体情况，择优委托项目承担单位。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承担单位。

1、项目承担单位应是中国大陆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

2、项目承担单位应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单位信誉度好；

3、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提供相关的配套条件，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4、鼓励产学研单位联合承担项目，推动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促进科研与标准制修订的同步，科研成果应用与标准实施同步。

5、项目由多家单位共同承担的，应明确牵头承担单位（即主持单位），建议协作单位不多于2家，其他参与单位可委派专家参与相关研究工作。

（二）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熟悉国内外相关标准化工作情况，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2、鼓励拥有专利技术的科技人员、中青年科技骨干以及参与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人员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申报项目；

3、同一科技人员一般不得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项目负责人，已承担在研的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及公益专项课题负责人，可以提出项目建议，但原则上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

（三）项目。

1、研究路线和实施方案科学可行，国拨经费需求合理、实事求是、不得虚报，鼓励项目承担单位配套一定数量的自筹经费；

2、研究队伍具有较好标准化相关工作积累，熟悉标准制修订相关规章制度，并体现项目、研究基地与人才建设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3、应急性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其它项目实施周期1～2年；

4、涉及国家重要技术标准的前期论证、预研及国际标准相关研究的项目，形成国家标准草案或国际标准提案草案将作为项目验收指标之一；

5、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考核指标。

四、注意事项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

1、不符合项目申报要求；

2、项目承担单位不符合申报资质要求；

3、项目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格式，内容不完整；

4、申报手续不完备；

5、不符合规定申报程序。
